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理事会工作守则

（5/12/2004 第一稿，5/29/2004 第二稿, 1/9/2005第三稿，2/11/2005第四稿, 3/11/2005第五稿, 3/14/2005第六稿, 2/11/2007第七稿）
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 (以下简称中文学校或学校) 理事会工作守则是在不违背中文学校章程和美国公司管理的法规的前提下，指导和保证理事会正常工作的自我约束记律。每位理事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此工作守则。

 (一)  理事的职则和责任

1. 理事必须熟读和理解中文学校的章程，按章程办事。言行不得违背学校的章程。理事不得利用职务谋私利。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必须回避。
2. 理事有保留与理事会决议不同意见的权利，但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理事会决议。有关理事必须向理事会汇报执行结果。
3. 理事必须对理事会中有关学校人事方面的讨论中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保密，不得对外泄露所有这些讨论的内容。个人隐私的内容包括个人信息（如生日，家庭住址，等等），工资，奖金等。
4. 理事有责任出席所有的理事会。如果因故不能到会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用电话的方式参加理事会。除非意外情况，不能出席理事会议的理事应通过口头或书面 (包括EMAIL) 的形式在开会前通知向理事会请假。每位理事在任期之内，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累计缺席理事会例会（理事会例会的定义见下）次数不得超过三次。

5. 理事有责任按时完成理事会所分配的任务和向理事会汇报工作进程。

6. 违反以上五条基本的职则和责任的理事，经理事会三次提醒并经劝告无效后，该理事便自动失去其理事的资格和权利，成为无效理事。理事会应及时向全体学校家长通报和备案。

7. 理事必须用书面的形式向理事会提出辞职要求，经理事会接受这一辞职要求后记录备案。

 (二)  理事会会议

1. 理事会应每月召开一次理事会例会。
2. 除例会以外，根据工作需要，应一位以上的理事的要求，半数人数的同意，可召开特殊理事会。召开特殊理事会的通知应在三日前通知所有的理事。

3. 理事会会议的法定有效人数为三分之二的有效理事，否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议均无效，会议记录按第三款第8条处理。

4. 中文学校的家长可旁听所有的理事会会议。除非由于场地的限制和基于涉及个人隐私的考虑，理事会应尽量满足这些家长的要求。旁听理事会的家长在指定时间发言，不得干扰理事会会议。违反这些规则的旁听家长将被立即请出理事会会议并不再被欢迎旁听以后的所有理事会会议。

5. 理事会例会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议程应至少在一周前用EMAIL或其它书面的形式通知所有的家长并利用中文学校的网页向外发布。

6. 理事会特殊理事会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议程应该在通知理事的同时用EMAIL或其它书面的形式通知所有的家长并利用中文学校的网页向外发布。

(三)  理事会决议的产生

1. 理事可以在理事会召开前提交议题，由理事长汇总整理，在会前发给各理事。如果议题会超过会议所安排的时间，可在开会时，由与会的理事决定将讨论的议题。
2. 在理事会会议进行过程中，如果时间允许，新的议题必须由一名理事提议并经另一名理事附议后，方能对此议题进行讨论和投票表决。

3. 理事会的所有讨论必须互相尊重，有理有节，对事不对人。
4. 理事会的所有提议必须经充分讨论并获得出席理事的二分之一以上的赞成票后方能成为理事会的决议。如票数相平, 理事长算两票。
5. 理事会投票的方式一般是举手或口头表决，但应一位以上理事的要求，理事会可用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6. 每位理事有一表决票。有利益冲突的当事理事，不能参与投票。
7. 缺席的理事不能委托其他出席理事对理事会的提议进行投票表决。
8. 理事会的所有会议由理事负责做会议记录，会后根据会议记录总结出会议决议和会议纪要供发布和存档备案。会议纪要总结会议的议题和讨论的结果，不是详细的会议记录。理事可就自己在会议上的发言提交个人的详细记录和说明， 经汇总后存档。会议的决议必须在会后七天之内经理事会审阅通过后发布。会议的纪要 必须在二周之内经理事会审阅通过后发布。
(四)  理事会的分工

1. 理事长应该每学期第一次理事会上从本届理事中按照以上理事会会议的规定由理事推选产生，任期为一学期。校长理事和教师理事不应是理事长的候选人。
2. 理事长的主要职责是召集，主持理事会会议，并作为理事会的代言人。理事长无权代表理事会作任何决定和决议。

3. 当理事长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可由副理事长临时代理。
4. 理事的分工如下：教务、财务、家长、对外联络和宣传及文件管理等。理事应在分工后的下一次理事会之前，将工作计划提交给理事会审阅通过。
(五)  理事会工作守则的解释权及修改

1. 工作守则的解释权在理事会
2. 工作守则的修改应按照以上理事会会议的规定作为一项提议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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